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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更新局2022年工作总结

和2023年工作计划

一、2022年工作推进情况

（一）攻坚克难，推动征收老项目清零

2022年我区正在实施的旧城改造类项目合计11个，分别为一

元片、西马片、劳动新村片、合作路地块、红桥村三眼桥片、

巴公房子片、谌家矶一期、后湖堤边路、沿江商务区新六期、

永安建材市场、二中片，总征收面积合计约164.32万方，具体

推进情况如下：

一元路片签约率98%、过审率95%；西马片签约率96.28%、

过审率达到92.67%；劳动新村片签约率99.3%、过审率96.28%；

合作路地块签约率99.43%、过审率97.14%；红桥村三眼桥签约

率92.38%、过审率78.96%；巴公房子片签约率61%、过审率

45%；谌家矶一期片签约率98%、过审率90%；后湖堤边路签约率

77%、过审率93%；沿江商务区新六期已完成6-1片（凉墩）和6-

2片（上墩）区域征收完毕确认；永安建材市场已完成征收完毕

确认；二中片已完成全部房屋拆除工作。

（二）围绕基建，统筹轨道交通征地拆迁

2022年我区聚焦站点和区间，按照先易后难、突出重点的

原则，加大轨道交通12号线江岸段的征地拆迁力度，按期移交

施工断面。项目已累计签约1820户，占签约总户数的73.06%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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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征地446.47亩，占项目总用地面积72.60%。中一路站、后

湖四路站、兴业路站、百步亭站万锦江城、丹水池站主体结构

区域（661仓库）、丹水池站至百步亭站区间等主要施工段面已

正式移交地铁施工方。移交施工用地亩数位列全市前三。预计

年底前完成兴业路站全部施工用地移交、丹水池站661宿舍地块

施工用地移交工作。

（三）稳中求进，推进征收新项目启动

为改善现有模式下资金供给与项目策划不力的发展瓶颈，

我局积极探索新的征收模式。2022年我局采取预征收模式开展

征收工作，在项目预签约量达到规定比例后，再确定房屋征收

的实施。具体进展情况如下：

五福路项目、新兴街三期项目目前正在开展房屋基础数据

调查、现场勘测及签约服务单位、审计单位的招标工作，下一

步将拟定预征收公告及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，适时启动该项目

预征收工作。

16中项目区教育局已拨付启动资金到项目专户，目前正在

开展房屋基础数据调查、现场勘测及签约服务单位、审计单位

的招标工作，下一步将拟定预征收公告及补偿方案征求意见

稿，适时启动该项目预征收工作。

（四）立足发展，推进城中村项目清零

创新思路，化解二七村K3、K4项目信访问题。今年在相关

市直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，我局按照“建筑总量价值不变，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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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总原则，结合二七村实际情况，组织对

K3、K4地块的经济测算，积极协调市规划局、规划咨询机构，

调整项目的用地规划，并不断完善规划布局。目前我区已报请

市规划局对方案进行审核，并会同后湖街道督促二七村尽快完

成K4地块上剩余房屋（14户）的签约拆除，为二七村K3、K4项

目信访事项化解奠定坚实的基础。

保障民生，完成岱山、新益、四村还建项目交付。今年以

来，我局协调摘牌企业及包主单位及时拨付建设资金，做好资

金保障；积极协调市、区规划部门，顺利完成岱山村、新益

村、谌家矶四村还建用地的土地、规划等手续办理；会同相关

街道定期督促村集体和建设单位加快施工建设，保障工程进

度，已完成岱山村H2项目（约24.2万方）、新益村H项目（约

12.41万方）、四村H1、H4项目（约36.03万方）的建成交付工

作。

狠抓落实，全面完成城中村还建房办证工作。定期组织召

开调度会，研究还建房办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；组织规划、房

管、税务等职能部门对街道、村集体进行业务指导、培训；我

局会同相关街道积极开展还建清册审计工作，全面完成城中村

还建房项目不动产登记办证工作，进一步提高还建项目化解质

量和群众个人办证率。多次督促街道加快推进还建清册审计工

作。截至目前已完成4152套还建对象清册的审计、认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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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作亮点

（一）推进重点征收项目供地保障工作

完成一元路片项目省金属材料公司签约及胜利大院、第一

皮鞋厂地块移交和征收完毕确认，配合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完

成胜利大院地块不动产权证办理工作；完成西马片项目市建设

学校（市城建局）、维也纳酒店等重点企业的签约及港湾公寓

的拆除工作；完成劳动新村项目优先供地地块振发片签约清零

及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签

约工作；完成巴公房子片项目中原电影院、法领馆、周苍柏公

馆及合作路地块项目纺织品公司、港务集团签约工作；完成武

汉二中、永安建材市场项目征收完毕确认工作；完成百步亭丹

水池项目K3-2、3、4号地块储备证办理及挂牌工作。

（二）践行“阳光征收”，启动预征收工作试点

为实现我区征收拆迁工作的公开、透明、快速、平稳，践

行“阳光征收”理念，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出台《国有

征收项目预征收工作流程》，选取五福路项目、新兴街三期项

目、16中项目作为预征收工作先行试点，在征收过程中增加发

布房屋征收预公告、预签约两个工作环节。从而鼓励被征收人

和公有房屋承租人参与民主决策，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征收改

造。在征收过程中实行补偿方案公开、征收过程公开、征收结

果公开等征收补偿活动的全程公开。更加准确地锁定项目的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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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成本，缩短签约周期，节约财务成本，降低信访维稳风险，

维护片区和谐稳定。

（三）规范房源购置和监管工作

明确购房机制，严格签订定向回购房源协议，严格按照政

府采购规定购买商品房源，做到依法依规购房；围绕项目收尾

和拟启动项目拟定房源调拨计划、结合实际情况做好房源的保

障工作；按照江岸区动迁安置房源有关管理办法规定，定期对

全区征收拆迁项目安置房源进行全面清理、回收及重新调配工

作，有效避免囤房、资金压占等现象，提高房源的审核、流转

效率，保障购房资金的及时回笼；结合历年来交房过程中出现

的问题，针对开发企业的不合理行为，与开发企业签订《交房

备忘录》，明确交房前的准备工作及交房时需注意事项，维护

安置户利益，有效避免交房过程中产生的信访矛盾。

（四）规范涉法涉诉处置流程

通过组织法律顾问对街道和第三方机构进行下达征收补偿

决定流程的培训，增强后期对部分征收户下达征收补偿决定的

程序严谨性；积极协调、指导街道根据法律顾问的要求准备涉

法涉诉的相关资料，仔细应对每一起案件。通过政策解答、主

动对接、耐心讲解，使投诉人消除误会，最终达到化解矛盾的

目的；规范法院协助执行收件程序，对信息公开、司法诉讼等

案件的办理流程进行全面优化，规范督办案件办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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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全力推进依法强执的落地与落实

今年以来，区政府高度重视集体土地依法强执工作，多次

召集相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调度。为按期完成十大村拆迁清

零，我局研究出台下达征地补偿安置决定工作流程，在该村率

先开展依法强执工作；我局联合城管、公安、村集体、摘牌企

业成立十大家村依法强执工作专班，全力开展入户协谈、政策

宣传、文书下达、证据收集等工作，在8月份依法对2户实施强

执的基础上，推动剩余2户及其它区域1户的拆迁签约，相关房

屋4400平方米均拆除完毕，集体土地拆迁依法强执工作取得突

破。下步我局拟积极争取司法部门的支持性意见，借助执法力

量，对红桥村、新益村及十大家村剩余拆迁户开展征地补偿安

置决定下达工作，确保尽快完成上述城中村改造项目的拆迁收

尾清零。 

三、2023年工作计划

（一）积极协调国有征收项目的推进与启动

我局将积极协调各征收项目的市级业主单位及时拨付资

金，保障征收补偿款支付；加大工作力度，全力推进各已启动

的在征项目签约、过审、腾退、灭籍、拆除工作，确保尽快对

资金保障到位的征收项目实现清零。

2022年市级部门已将列入年度征收计划项目的各业主单位

纳入考核范畴，以加强对资金到位率的督促力度。目前各征收



— 7 —

项目的储备主体资金暂未到位，2022年我区新增项目未正式启

动。目前我区正以预征收方式开展工作，后续我区将积极协调

储备主体，落实各项目资金，并落实或指导街道启动对第三方

服务机构招标及前期基础数据调查工作，做好下达征收决定的

相关要件准备，项目一旦正式结转启动，将积极开展征收工

作。

（ 二） 持续加强对绩效目标的调度与考核

2023年我局将继续结合年度房屋征收和城建重点工程绩效

任务，根据《江岸区城区改造更新局关于加强房屋征拆绩效目

标管理和考核的暂行办法》的要求，牵头组织实施对相关街道

项目的年度征拆绩效目标考核工作，结合街道进度目标完成情

况，在每季度末以书面形式反馈街道考核结果及处置意见，并

将考核结果报送区委区政府，按进度目标实际完成情况严格奖

惩，狠抓绩效目标的按期落实。

履行行业管理部门职责，强化对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管理，

陆续出台管理文件，对第三方服务机构主要职责、工作标准进

行明确界定，建立守法尽责承诺制和服务终身责任制，对工作

推进不力、不能按期完成任务的单位实施“一票否决”，优化

我区征收机制和征收生态，确保绩效目标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加强房源管理，多方位筹集房源

 完善安置房源动态化管理机制，定期对现有安置房源定期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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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清理，适时合理地优化、调配安置房源。为避免压占购房资

金，盘活国有资产，我区拟将经综合评判为滞留的房源按照市

场合规的价格转让给房管部门“去化”。我区今后新购买的用

于征收拆迁还建安置的房源，除综合考虑区位和价格等因素

外，户型面积重点集中在85-120平方米区间，同时适当匹配少

量小户型和大户型房源。我局还将积极协调各业主平台通过其

自身优势，储备或整合相关房源，待各征收项目启动时拨付我

区。

    （四）积极争取政策资金支持，启动三村改造工作

    积极协调市城建集团、市城市更新中心、市城投排水公司

等业主单位，争取落实包主单位应支付的改造启动资金，提供

该项目选址意见及红线范围，以便锁定具体的拆迁范围和面

积，尽快实施项目范围内房屋拆迁工作，实现三村改造工作顺

利启动。

江岸区城区改造更新局

2022年10月14日 


